OPTIC 2026光電視覺藝術競賽 – 報名資料
光電視覺藝術競賽參賽者基本資料
	姓名
	
	
	Name
	

	單位
	
	
	Affiliation
	

	職稱
	
	
	Title
	

	聯絡電話
	
	
	Email
	

	性別
	
	
	Year of Birth (西元)
	




參賽者簽名：＿＿＿＿＿＿＿＿＿＿＿＿＿＿＿＿  日期：＿＿＿＿＿＿＿＿＿＿＿＿＿
＊參賽者需簽名完成報名，簽名同時也代表同意遵守以下列出之光電視覺藝術競賽約定條款



光電視覺藝術競賽參賽作品相關資訊
參賽作品一：
參賽作品中文名稱：
參賽作品英文名稱：
中文圖說（30 字）：
英文圖說（15 字）：
參賽作品各項參數：包括取得時間、地點及場合並提供照相時的各項參數
參賽作品延伸參考資訊：另如相關網址。
參賽作品二：
參賽作品中文名稱：
參賽作品英文名稱：
中文圖說（30 字）：
英文圖說（15 字）：
參賽作品各項參數：包括取得時間、地點及場合並提供照相時的各項參數
參賽作品延伸參考資訊：另如相關網址。


光電視覺藝術競賽參賽者身份證明文件影本
本競賽參賽者需為大專院校及政府研究單位的老師或學生，請提供足以證明資格之文件影本



光電視覺藝術競賽約定條款
光電視覺藝術競賽（下稱「本競賽」）由中華民國光電學會主辦（下稱「主辦單位」）。於參加本競賽前，請詳加閱讀以下之約定條款（下稱「本條款」），一旦將參賽作品提交予主辦單位，即受本條款所拘束。

第一條 參賽期間
本競賽將自2026年9月1日開始，至2026年12月6日結束（下稱「參賽期間」）。

第二條 提交參賽作品的基本規範
1. 參加本競賽之參賽者（下稱「參賽者」）須提交參賽者本人拍攝之數位照片檔案（下稱「參賽作品」）。參賽作品不得為AI生成的影像。參賽作品若經後製，初審之評審團得全權判斷該參賽作品所採用的後製方法是否可接受。參賽者應尊重評審團之決定，對於評審結果不得異議。
2. 每位參賽者最多可提交2件參賽作品。參賽者只能使用一個帳號參賽，不得另以不同之姓名及帳號參加比賽。每個帳號須一次將最多2件參賽作品上傳完成。
3. 為確保本競賽之水準，參賽作品未達評審團共同認定之標準者，獎項得以從缺。
4. 參賽作品不得違反善良風俗。
5. 參賽作品應為「未經公開發表」之作品。所謂「公開發表」係指：平面出版、公開展覽、攝影比賽得獎。至於無償發表於個人部落格、個人網站、個人Facebook臉書或其他社群網站帳號或學會團體內部非營利刊物之作品，非屬前開定義之公開發表。

第三條 參賽者之聲明與保證
於提交參賽作品予主辦單位之同時，參賽者確認並保證下列事項：
1. 參賽者擁有參賽作品之完整著作權以及智慧財產權利。
2. 參賽者提交之參賽作品無違反任何法律、命令，亦無侵害他人著作權、營業秘密、智慧財產權、隱私權、財產權或其他個人權利之情事。
3. 參賽者不可有抄襲、重製、冒名、拷貝、格放之行為。

第四條 參賽作品授權
參賽者於提交參賽作品予主辦單位之同時，同意將參賽作品之著作權及所有權利永久以無償、不可撤銷方式授權主辦單位於全球以任何形式、載體或技術（包括但不限於使用於網站、螢幕桌布、實體、數位或線上之展覽、刊物、廣告、專輯、月曆、海報或其他主辦單位認為適合之利用方式）為商業性使用（包括但不限於重製、改作、編輯、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再公開傳達、公開展示、散布與出租等行為）。

第五條 參賽作品違反本條款或法令規定時之處理
1. 凡參加比賽，視為參賽者認同並接受本條款。違反者，主辦單位得取消該獎項。參賽者涉及侵害他人著作權者，由參賽者自行負責，與主辦單位無關。
2. 如參賽者及參賽作品有違反本條款、著作權法或相關法令之疑慮，參賽者應配合主辦單位要求進行內部調查及對外澄清（包括但不限於說明作品創作過程、提供參賽作品之原始檔案或來源素材等）。
3. 若有第三人因參賽作品向主辦單位求償，參賽者應賠償主辦單位因此所受支出之損失與費用（含律師費、訴訟費、對第三人的損害賠償等）。縱參賽者自動放棄參賽資格者，亦同。
4. 若於公佈得獎名單後，主辦單位發現參賽作品有違反本條款或相關法令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得獎資格並要求返還獎品。

第七條 免責聲明
1. 本競賽之參賽者同意對於任何因參加本競賽，及因接受、使用、誤用或持有比賽所得獎品，而衍生之任何權利主張、損失與傷害，均同意釋出、放棄、豁免主辦單位與其合作夥伴、附屬單位、子公司、廣告代理商、代理人、及其員工、經理人、董事和代表人所負之責任，並使之不因任何權利主張、損失與傷害而受有任何損害。
2. 主辦單位不為以下情形承擔責任：
i. 任何人為操作或檔案傳送時造成的錯誤、干擾、資料刪除或遺失、瑕疵或延遲；
ii. 線路故障；
iii. 參賽作品或報名資料遭竊、遭毀損、遭竄改或遭到未經授權的存取。
3. 主辦單位也不對任何電話網路或線路、電腦網路系統、伺服器與提供商、電腦設備及軟體的問題或技術故障情形負責。
4. 主辦單位不因任何因網路或網站技術或連線、人為操作失誤，或以上多個因素綜合而導致之電子郵件訊息延遲收發狀況負責，包括因參與本競賽而上傳、或下載本競賽相關文件所生或與之有關而對參賽者本人與相關人士之電腦設備所造成之損害。

第八條 其他事項
1. 於主辦單位公布本競賽之得獎人後，得獎人不得要求取消得獎資格。
2. 本競賽之獎品以公佈於網站上之資訊為準。本競賽之獎品不得交易、轉換為其他物品或折換現金。若主辦單位無法提供原定獎品，主辦單位得頒發其他等值獎品予得獎人。得獎者同意主辦單位對得獎人所領取獎品造成之損害概不負責。
3. 主辦單位保留隨時解釋、變更及補充本條款之權利。若無法進行本競賽，主辦單位有權決定終止、變更或暫停本競賽。
